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税务硕士专业学位论文中心建设方案 

全国税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 2023 年第二次工作会议讨论通过

（2023 年 12 月 8 日） 

一、建设目的 

税务硕士专业学位教学论文中心（以下简称论文中心）是全国税务专业学位

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（以下简称税务教指委）设立的全国税务硕士专业学位论

文研究和服务机构，旨在促进各培养单位之间的学术共享和交流，提高税务专硕

学位论文写作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。 

二、基本要求 

1.坚持正确政治方向，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。 

2.分类撰写。 

按照《税务硕士专业学位论文基本要求》，论文包括专题研究类、调研报告

类和案例分析等形式，应选择其中一种形式进行撰写。 

3.突出质量，保证原创。 

论文应体现学位获得者坚实的理论基础、系统的专门知识和承担专业工作的

能力；应保证原创，撰写过程参考有关书籍和相关报刊、其他资料等应注明出处,

并在参考文献中进行列示。 

4.篇幅适当，内容完整，符合规范。 

论文篇幅以 20000-30000左右字为宜；论文包括基本定位、选题要求、内容

要求、规范性要求、创新与贡献要求以及附录等内容，并符合《税务硕士专业学

位论文基本要求》与规范。 

三、论文的征集、评审、入库与激励 

税务教指委将定期向培养单位征集论文，并组织相关领域专家根据《税务硕

士专业学位论文基本要求》，对申报的论文进行评审。通过评审的论文将收录至

论文中心。 

税务教指委将对收录至论文中心论文的作者授予荣誉证书，授予其指导教师

荣誉证书；建议各培养单位根据具体情况制定本单位配套奖励办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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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知识产权 

1.各方权利 

入库论文作者享有著作权中的署名权、修改权、改编权，论文中心享有复制

权、发行权、信息网络传播权、汇编权和翻译权。 

2.使用范围 

在税务教指委注册通过的培养单位教师可以自行下载论文中心论文，但下载

的论文仅限于本院校的教学活动；不得提供给所在单位之外的任何机构和个人，

更不得用于转卖或者其他商业活动。 

五、论文中心的管理与运营 

论文中心的规划、建设与发展由税务教指委论文规范建设工作小组负责，日

常工作由秘书处负责。 

六、其它 

税务教指委享有本方案的解释权。 

  


